
重构法律自主性的科学基础

【内容摘要】 在风险社会，重构法律自主性的科学基础是实现法治的重

要一环。两个失败建构方案分别是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形式理性科学观致力

于建构内在一致的规则逻辑体系， 法律体系高度的抽象化降低了回应社会现

实的能力。 实质理性科学观侧重探求规则的目的，解构甚至否定规则之治。 贡

塔·托依布纳提出了反思理性的思路。 反思理性的三个维度为内部理性、规范

理性和系统理性。 三者协调配合，可以重构法律自主性的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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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胜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 新生事物大量涌现， 社会复杂

性不断增强， “风险” 成为时代主题。 法律体

系作为法律自主性的重要抓手， 在解释和适用

新问题方面的能力捉襟见肘， 法律的确定性逐

渐减弱， 法律自身的秩序和价值受到质疑。 因

此， 法律自主性的科学基础需要重构。

二、 法律自主性的失败建构方

案：形式与实质之争

（一） 形式理性科学观： 建构内在一致的

规则逻辑体系

形式理性科学观认为法律自主性在风险社

会的危机是由于自身的形式化程度尚待提升造

成的。 因此， 实现法律自主性的重要手段是建

构内在一致的规则逻辑体系， 促成“规则之

治”， 将非法律的社会因素排除出法律体系。

形式理性科学观的弱点在于法律体系高度

的抽象化降低了回应社会现实的能力。 通过这

种方法建构的法律自主性并不能应对社会新问

题的挑战。 在当前风险社会中， 社会在不断发

展变化， 追求法律的绝对确定性在事实上是不

可能的， 但是， 可以通过立法者高度技术化的

立法手段和法官高超的法律解释技巧追求法律

的相对确定性， 为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转提供可

预期性。 这一建构方案的代表性学派为法律实

证主义， 认为达成法律体系的科学性和自洽性

的“规则之治”， 法律自主性的实现也就是应

有之义。 这一观点侧重形式主义的逻辑思维，

实际上是推崇人类理性的一种表现。 现代社会

出现的法律实质化潮流被认为是更加正义的取

向， 规则之治被贬低甚至否定。

（二） 实质理性科学观： 建构目的合理

性取向的法律体系

实质理性科学观侧重探求规则的目的， 解

构甚至否定规则之治。 实质理性重视法律的实

施效果， 充分发挥法律体系的合理性和法官的

能动性， 力求个案裁判的正义。 此时， 法律的

解释和适用不再遵循严格的形式逻辑， 裁判不

是在法律体系的概念框架内进行演算， 而是用

后果裁量的方法， 从裁判的事后效果出发， 再

回到事实中， 将规则作为理由， 为裁判结果提

供合理性证成。

有观点认为， 实质理性并非与形式理性截

然相反， 而是在充分尊重形式理性的前提下，

适当考虑价值因素。 但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

两者的矛盾无法消除， 反而让司法裁判在两者

之间不断摇摆。 在个案裁判中， 倘若采取实质

理性为先， 形式理性为后的裁判方法， 表面上

是侧重个案正义的一

种表现。 但是， 如果

将该个案作为孤例，

则作为“噪音” 不利

于类案裁判； 如果将

该个案融入类案中，

类案机制的构建却是

以形式理性为先。 两

种思路都令该个案处

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从根本上而言， 将实质理

性杂糅进入形式理性的妥协式思考方法， 无法

为形式理性的优先地位提供足够有力的保障，

不能有效解决问题， 反而会造成司法判决的

“震荡”。 法律与非法律的边缘不断模糊， 法律

自主性不断被侵蚀。

三、 重构法律自主性的科学基

础：反思理性的三个维度

卢曼提出法律是一个“自创生” 的功能系

统。 法律系统依靠系统 \环境的区分从其他系

统中分化出来， 并且在运作上封闭， 认知上开

放， 在法律系统内部可以自我反思。 哈贝马斯

则认为在社会公共空间中， 通过商谈理性可以

达成共识， 众人合力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贡

塔·托依布纳融合了卢曼的法的自我参照性

“反思机制” 概念和哈贝马斯的社会“组织原

则” 概念， 构筑了“反思理性” 概念。

反思理性科学观可以分为三个维度： 第

一， 内部理性。 在法律系统内部， 形式理性为

规则取向， 实质理性为目的取向， 反思理性则

为程序取向。 以程序为先， 并通过保障程序正

义， 为司法裁判的正义性奠定基础。 第二， 规

范理性。 法律的权威性来源于其自身， 而不需

要寻找一个外在的权威。 法律定义了法律， 法

律是一个自创生的社会系统， 将法律与非法律

因素从功能上彻底隔离。 第三， 系统理性。 现

代社会不同功能的社会子系统在系统内部除了

自创生的能力外， 更有无限膨胀性。 过度扩张

的社会子系统会干扰其他社会子系统的正常运

作。 例如， 经济系统的负外部性会造成金融危

机， 法律系统、 政治系统会受到打击。 系统理

性的功能在于促成不同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内部

协商和外部协调， 从而稳定不同社会子系统的

有序发展。

在 21 世纪， 复杂社会科学迎来了蓬勃发

展的机遇， 社会整体高度复杂化， 科学范式也

由确定性转为不确定性， 带动了自然科学和人

文社科等领域的范式转变。 发展新程序主义的

反思理性法治观有利于处理风险社会的不确定

性难题。

四、结语

在风险社会， 法律自主性的科学基础的建

构路径经历了从形式理性到实质理性再到反思

理性。 贡塔·托依布纳提出的反思理性模型，

为解决高度复杂社会的治理难题提供了具体可

行的措施。 反思理性的三个维度为法律系统内

部运作和不同功能系统之间的协调运作提供了

新思路， 为系统际冲突提供了新方法， 为重构

法律自主性的科学基础提供了新视角。

金山：部署优化营商环境“6.0方案”，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

新春“第一会”喜迎投资“开门红”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昨天， 金山区高规格的

新春 “第一会 ” ———2023 年优化营

商环境暨投资促进工作大会召开 ，

23 个产业项目计划总投资额 124 亿

元完成签约 ， 部署金山区优化营商

环 境 6.0 版 行 动 方 案 （以 下 简 称

《6.0 方案 》）， 聚力营造 “公平公正

的法治环境 、 提供高效便捷的政务

服务 、 创造协同创新的产业生态 ” ，

聚焦回应市场主体诉求和期盼 ， 发

布 3 大方面、 33 大项、 172 小项具体

措施 ， 桩桩促发展 ， 件件润企心 ，

吸引更多企业 、 人才 “用脚投票 ”

来金山投资兴业。

记者了解到， 金山区推出了 “法

护金企 ” 微信小程序服务平台 ， 以

“线上派单” 的方式， 让企业 “一键触

达” 全区法治部门汇集的 “法治体检 ”

“法治宣讲” “法治咨询” 三大服务团，

“一站式” 解决 22 类咨询服务事项， 学

习 18 门各类法治课程。 “三团一平台”

组团式联系服务企业新模式的高效集成

服务如期回应了市场主体的期待， 是金

山区此次部署的 《6.0 方案》 172 个具体

措施中的其中一项。

金山区委书记刘健表示： “金山始

终把市场评价作为第一评价， 把企业感

受作为第一感受， 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头号工程’。 全心

全意做到政企沟通 ‘零距离’、 解决问题

‘零停滞’、 政策落实 ‘零障碍’， 全力以

赴为各类企业主体发展壮大保驾护航 ，

吸引更多市场主体来金山投资兴业， 同

享一片蓝天， 共建一方热土。”

□见习记者 谢钱钱

本报讯 在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的

大背景下， 面对单边制裁对国际经贸

关系、 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基本准则造

成的破坏作用， 中国应当积极考虑如

何构建长期、 有效的反制裁措施， 如

何通过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的途径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2023 年 2 月 2 日， 由上海国际经

济研究院主办、 上海交通大学欧盟法

中心承办、 国浩律师 （上海） 事务所

协办的 “制裁和反制裁的基本理论和

国家实践” 研讨会成功举办。 全国政

协常委周汉民教授、 上海国际经济研

究院执行院长宦晓琴、 国浩律师 （上

海） 事务所主任徐晨以及来自南京大

学、 复旦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 中国

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等近 20 位专

家学者参加会议， 围绕制裁和反制裁

的前沿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讨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反制裁、

反干涉、 反 “长臂管辖” 机制， 完善

国家安全力量布局， 构建全域联动 、

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 会上，

全国政协常委周汉民教授从党的二十

大报告出发， 指出了近 50 天来值得高

度关注的中美关系动向， 表示 “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绝不能被迟滞 ，

更不能被中断”。 他分析了近 5 年来美

国涉外法案进展及其必须高度关注的

基本焦点， 并表示要在立法问题上全

面加速。 周汉民教授还对主题研讨会

提出建言， 在他看来， 面对美国的惩

罚性贸易政策以及尖端技术获取的限

制， 要认清中美之间的新竞争格局 ，

要首先思考立法导向。 他还针对反制裁

立法应关注的重点内容进行了分析。

会上， 围绕 “经济制裁中的人道主

义豁免” “提升我国反制裁措施有效性

的因应之策” “对数字资产的制裁动向

与反制措施” “美国 SWIFT 金融制裁”

等， 与会专家们展开热烈讨论， 分享学

术界和实践界的最新成果， 呈现涉外法

治研究的最新发展动态。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杜涛

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在应对外国对华经

济制裁中的可能空间， 需要研究地方政

府在针对对外经济制裁和反制裁等外交

层面的立法权限， 以及地方政府配合实

施中央政府反制措施等问题。 复旦大学

法学院教授龚柏华教授则指出， 分析制

裁或者反制裁的有效性， 需要从国际关

系的角度、 从世界经济的角度、 从国际

规则角度三个方面综合判断， 主张要做

到 “辩理、 换利、 秀力” 三位一体， 通

过国内外法治途径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

利益。 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沈伟教授以

美国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对俄动用的极限

制裁为研究对象， 分析和总结了俄罗斯

基于多年来为应对西方经济制裁构建的

反制裁体系， 采取限制金融交易、 外国

资产国有化等相对有效的反制措施， 产

生了一定的反制效果， 但这种 “去市场

化” 和 “去美元化” 也加速了其与世界

体系的 “脱钩” 进程。

据悉， 此次研讨会采用 “线上+线

下” 两种方式进行， 参会人员达 200 人，

为厘清制裁与反制裁的概念、 方式、 手

段和措施， 探讨如何有效应对制裁、 减

少他国单边制裁的消极影响进行了富有

前瞻性和启发性的探讨。

A3

反制裁立法“重拳”如何有效、精准？

这场研讨会在沪成功举办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近两年来， 崇明林业部

门联合公安、 市场等部门开展了多次

专项执法行动， 严厉打击各类非法破

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行为， 查办了

多起非法猎捕、 毒杀野生动物案件 ，

并收缴了一批野生动物死体 。 近日 ，

林业部门组织人员对这批动物死体开

展了集中处置销毁工作。

据悉， 此前这些动物死体作为证

据暂由林业部门进行保存。 现所涉案

件已审结完毕， 故人民法院要求林业

部门对这些动物死体及时进行处置 。

这些动物死体包括了斑嘴鸭 、 绿头鸭 、

黄鼬、 乌鸫等野生动物死体千余斤。 林

业部门联系了区市容环卫所， 由该所派

出环卫车辆将这些动物死体转运至崇明

区无害化处理中心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

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并见证了转

运销毁过程。 处置完毕后， 林业部门及

时向人民法院复函说明了动物死体的处

置情况。

下一步， 林业部门将继续联合公安、

市场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 严厉打击非

法猎捕、 滥杀、 交易等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的违法犯罪活动， 切实维护崇明区生

态安全。

崇明林业部门集中销毁

一批收缴的野生动物死体


